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人”）作为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旅游”或“公

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股东持有的限售

股份将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阅了解除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提示性公告、限售股份承诺及执行等情况，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经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2 月 9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获通过。2014 年 1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丽江玉龙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40 号），核准公司

发行不超过 6,884.377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6,884.3777 万股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14 年 1 月 28 日，中审亚太出具了

《验资报告》（中审亚太验[2014]020001 号），根据该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 779,999,993.41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所有认购对象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 6,884.3777 万股股份中，所有认购对象自本次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

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68,843,7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8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量（股） 解禁数量（股） 

1 杨鹏慧 6,900,000 6,900,000 

2 广西定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00,000 7,100,000 

3 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4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 7,000,000 

5 
新疆方圆慧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00,000 7,000,00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900,000 12,900,000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900,000 12,900,000 

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43,777 5,043,777 



合计 68,843,777 68,843,777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的总股份

数量为 10,101,400 股全部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其中 10,000,000 股属于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其他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股

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中作出的承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人对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